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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西北政法大学决策咨询

委员会章程》的通知

各单位：

《西北政法大学决策咨询委员会章程》已经校长办公会2022

年 3 月 31 日会议研究通过，现印发执行。

西北政法大学

2022 年 5 月 2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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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北政法大学决策咨询委员会章程

（2022 年 3 月 31 日校长办公会议通过）

第一条 为提高决策咨询工作的质量和水平，完善学校治理

体系，根据中省有关新型智库建设的精神和《西北政法大学章程》

有关规定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章程。

第二条 学校成立决策咨询委员会（以下简称委员会），委员

会是学校重大事项改革与发展的智囊团，是凝聚学校与国内知名

高校、科研院所合力，提升学校决策水平，服务学校长远发展大

局的决策咨询及参谋机构。

第三条 委员会遵循党和国家的各项教育方针政策，根据学

校发展需求，推进学校重大决策的科学化、民主化、法治化。

第四条 委员会主要聘任在国内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中长期

从事教学科研工作，具有高深学术造诣、经验丰富，在本专业领

域内或同行中有较高知名度的学科带头人、教授及专家学者等，

总数控制在 15 人左右。委员会设主任一名、副主任两名。委员

会办公室设在学校发展规划与学科建设处，办公室主任由发展规

划与学科建设处处长担任。

第五条 委员采用聘任制，每届聘期为 3-5 年，由学校发展规

划与学科建设处、科研处向有关方面征集推荐意见，学校对委员

会委员的资格进行审核，形成初步意见，校长办公会审定并形成

拟聘委员名单，公示无异议后由校长聘任，并颁发聘书。聘期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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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情况变化，可作适当调整。聘期结束重新提名、推荐和完成

聘任。

第六条 根据学校事业发展与办学定位需求，委员会主要承

担以下职责：

（一）贯彻国家教育发展战略与规划，对有关学校总体发展

战略、综合改革方案与有关工作计划进行决策咨询。

（二）承担学校推进创建高水平教学研究型大学的咨询工

作，对学校教育教学的重大发展战略、重要建设问题、重点建设

项目及重大、疑难问题等进行调研、决策咨询、政策制定与执行

方案设计。

（三）协助学校增进对国内外教育发展前沿及院校研究的了

解，为学校中长期发展规划的制定提供咨询，促进学校教育事业

整体发展。

（四）对学校体制机制创新、教育改革、一流学科建设、师

资队伍建设和国际合作、国际交流等问题提供咨询指导。

（五）协助学校与知名企业、单位建立战略合作关系，促进

学校与各大院校交流合作，推动师资引进、校企合作及资源推介

工作。

（六）协助学校整合学术资源，为学校学术活动提供智力支

持。

（七）完成学校交办的其他咨询研究与论证任务。

第七条 委员会实行办公会议制度，每年召开一至两次全体

委员会议，主要总结部署工作、宣布重要决定、讨论重要事项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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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形成决策咨询建议报告，由办公室报送学校。

会议由委员会办公室负责筹备，可结合决策研究对象及具体

事项分组采用线上形式组织开展，并定期向全体委员传达学校重

要文件和会议精神等。

第八条 委员会向学校提出重大决策建议，需经过表决后得

到多数委员的赞成。委员会成员秉持公平公正原则，严格保守会

议秘密，不得随意透露决议内容。

第九条 委员会咨询研究成果主要有课题研究报告和决策咨

询建议。课题研究计划由主任委员办公会议审定后下达，各委员

根据课题研究计划，负责组织并开展研究活动。课题研究报告需

经课题评审会议评审，课题评审会由主任、副主任和相关专家组

成。决策咨询建议由委员根据个人专业特长、熟悉领域提出针对

性、操作性较强的建议文稿。

第十条 委员会工作经费由学校列入年度预算，实行专款专

用。委员工作经费实施“一事一议”，在完成咨询任务后按照学校

财务制度进行划拨支付。

第十一条 其他未尽事宜，由委员会根据实际情况决定。

第十二条 本章程由委员会负责解释，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

抄送：校党政领导，校党委委员，校长助理。

西北政法大学党政办公室 2022 年 5月 23 日印发


